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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呵护睡眠 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

［图说］

□本报记者 白莲

零点已过，一栋栋住宅高楼里灯光闪
烁，许多中小学生仍在灯下与作业做“最后
的抗争”。

充足睡眠、均衡饮食和适当运动，是国
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睡眠对促进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提高学习能力与
效率至关重要。然而，中小学生睡眠不足
却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中国睡眠研究会发
布的《2019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指数白皮
书》显示，在我国6—17周岁的青少年儿童
中，超六成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课业压力
等因素在无情地压榨孩子的睡眠时间。

一面是哈欠连天、昏昏欲睡的孩子，一
面是繁重的课业安排，眼瞅着孩子们为作
业而牺牲睡眠时间，家长们揪心而无奈。

早在今年3月，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每
天睡眠时间应分别达到10小时、9小时、8
小时。

在不久前教育部部署的“五项管理”中，
“睡眠管理”位列其中，得到广大家长和教师
的普遍赞同。

“五项管理”发布以来，我区各地中小

学校实际落实情况如何？广大中小学生睡
得够不够、好不好？

标本兼治，保障足量睡眠时间

学校不得要求学生8点前到校参加统
一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学生在校内完成大
部分书面作业；采用准军事化管理住校生，
严格执行作息时间……今年以来，呼和浩
特市托克托县第二中学通过广泛征集问卷
调查，制定了学生睡眠管理制度，要求家长
每日统计学生睡觉、起床时间并签字。

“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等几方
面看似相互独立，实际上有机关联。合理
有效的睡眠管理，离不开统筹兼顾、协调配
套其他环节，避免顾此失彼、重复加码。”该
校教务主任党均庭表示。

从“让孩子们睡个好觉”做起，培养拥
有阳光心态、健康体魄的强健少年，成为各
学校的共同育人理念。

我区中小学校各出其招，根据学生实
际需求，细化管理措施，制定了具体睡眠管
理办法。

“县城高中教育在发展上面临着许多难
以避免的问题。多数家长外出务工导致家
庭教育缺位，使我校学生无论在学习能力还
是学习习惯上都表现欠佳，但孩子渴望改变
命运的愿望强烈，对教师的信任度高。”包头

市固阳县第一中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提高教学质量，给学生争取更多有效睡
眠时间，该校坚持每门学科只选择一套教
辅材料，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同时，
作业前置、面批面改，有效推动了课堂的高
效性。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该校要求高
三学生晚上12点准时熄灯，每日中午1点
到2点必须静音，并安排老师严格查寝。

内蒙古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赤峰市红
山区第十五小学等学校一致要求教师关注
学生上课的精神状态，发现睡眠不足的孩
子及时与家长沟通，个别作业速度慢的学
生，经努力到就寝时间也不能完成作业的，
家长督促学生按时就寝，避免熬夜。

“睡眠管理，不应是简单的硬性规定睡
眠时间和学校作息时间，而是要引起学校、
教师、家长对学生充足睡眠重要性的高度
重视。”党均庭说。

家校共育，统筹谋划一盘棋

尽管多数地区、学校高度重视睡眠管
理，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具体实施中还
普遍存在家校合作难、“五项管理”相对割
裂等现实难题，少数学生在家睡眠不足、家
长对学生作息时间的要求没有坚持与学校
保持一致等问题。

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小学对三年级以上

学生的调查显示，学生普遍反映2小时之内
就能够完成作业。

“虽然作业不多，但有的学生学习效率
低，有时候拖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开始写，
晚睡的大多数反而是学业水平较低的学
生。此外，还有的学生晚上玩手机、玩游
戏，因为学习睡得很晚的倒不多。”该校三
年级级部主任严国荣告诉记者。

“在学校全力落实执行的同时，我们需
要家长配合和支持，培养孩子养成节约时
间、规律作息的习惯，从而实现家校齐抓共
管，形成育人合力。”严国荣说。

解决孩子缺觉的问题，家庭教育和引
导同样至关重要。为此，相关教育管理部
门呼吁家长合理安排课外学习以及兴趣
班，减少不必要的课外补习和课外作业，避
免挤压学生正常休息时间。

尊重规律、科学管理、减负提质，社会、
学校、家庭等多方参与，联手共治，才能共
同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不少学校
通过微信推送、家长会、调查问卷等方式倡
导家长科学监督学生睡眠完成情况，及时
了解学生睡眠动态，并利用体育健康课、心
理健康课、各类活动等做好科学睡眠知识
的教育普及增强睡眠管理意识，让重视睡
眠在社会形成高度共识。

自《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印发以来，为
进一步落实“双减”有关工作，各地高度重视，
纷纷出台相关举措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8月10日，宁夏教育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通知，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全区校外培训机构

“大引导、大摸底、大排查、大整治”集中专项治
理行动，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有效减轻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此次专项治理面向中
小学生和3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学科类和非学
科类培训机构，重点治理证照登记、培训行为、
师资队伍、收费管理、广告管控、安全隐患等六
个方面共20条内容。

宁夏各地按照“问题必整改、整改必到位”
要求，制定整改措施，对账销号清零，确保治理
成效。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对专项治理工作
进行全面总结，梳理好经验好做法，研究长效
机制。

在山东，针对《意见》中提出的“不再审批
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规定要求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7月
27日，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出通知，将于7月 30
日至8月30日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证照不全”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规范校
外培训市场，维护良好市场秩序，严格校外培
训机构办学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切实
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并将各地校外
培训机构治理规范情况作为重要督导评估内
容，评估结果列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指
标体系。

山东此次“证照不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整治的范围包括：未依法取得相关证照，面向
中小学生实施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相关或者
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培育发展兴趣特
长、拓展综合素质的校外培训机构。要求发挥
网格化监管优势，深入社区、街道开展摸排，全
面摸清校外培训机构底数，逐一建立“证照不
全”机构档案，分类登记违规办学、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形成工作台账，做到底
清数明。

针对《意见》中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开展学科类培
训”规定要求，陕西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严格

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要求校外培训机构立即停止
义务教育阶段暑期学科培训，严禁培训机构以学
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素质拓展等名义
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英语）培训，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

福建省内多地教育部门也发布了相应通
知，要求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相关培训活动。泉
州晋江市教育局日前召开全市“双减”工作视
频会特别提出，即日起，晋江市教育局将不再
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同时，也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
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
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
科类培训机构，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要求，落实
审批程序，改为审批制。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
必须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此外，从8月1日起，晋江市所有学科类培
训机构（含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在暑期
一律停止办学行为。各培训机构要对所有学
员登记造册、按相关规定核算需退还的学费，
并于8月15日前完成退费工作。

（来源：《中国教育报》）

响应“双减”号角

多省区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这个暑期，
你家娃被托管了吗？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做了最喜欢的烘焙、玩了以前没接触过的
机器人、还要学最想学的魔方……这个暑假对
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召小学四年级的佳瑶
来说有意外的收获。“以前寒暑假，爸爸妈妈上
班，我就自己在家，写完作业就在小区里溜达，
想找个小朋友都找不到，好无聊。”今年暑假，
佳瑶在家门口找到了好去处——玉泉区校外
教育中心（玉泉区青少年宫）暑期托管班。

“托管班的活动安排得很丰富，老师也特别
认真负责，把孩子放到这儿我们很放心，”玉泉区
恒昌店巷小学一年级学生刘恩睿的父亲说：“以
前孩子放假就放到爷爷奶奶家，总是看电视，对
眼睛不好不说，也学不到啥知识，这下好了。”

这个暑假，坚持疏堵结合原则，我区各地
积极开展托管服务，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问
题。为了引导和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安全、快
乐、有意义的假期，全区各地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兴安盟科右前旗发挥
共青团作用，由团干部、志愿者为学生开展“七
彩假期”志愿服务，组织学生学习掌握应急救
护知识和技能，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阅读、
绘画等活动。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等地利用校外
实践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所和资
源，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组织学生进行兴趣拓
展、劳动实践、研学活动、读书活动等。

同时，各地也积极开展利用学校资源进行
暑期托管服务试点工作。包头市各旗县区分
别指定了2—3所中小学作试点，其中青山区
根据学生布局，在南北部各指定2所中小学开
展托管服务，由学生自愿、就近选择相应学
校。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右旗等也
安排试点学校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各试点学
校普遍为学生开放自习室、阅览室等场所，并
安排了集体游戏、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
践、兴趣拓展等服务。

展现语言魅力

老师们大展身手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廉颇罪矣，向您请罪，请原谅老匹夫的错
误吧……”近日，一场由课文《廉颇蔺相如列
传》改编而来的课本剧在呼和浩特精彩上演，
只不过，这次的演员不是学生，而是老师。

日前，在自治区教育厅主办的2021年高
雅艺术进校园——校园朗读表演培训班上，来
自全区中小学校的136名教师齐聚一堂，编排
表演了一幕幕引人入胜的课本剧：在《金色的
鱼钩》中，老班长带你走进1935年的秋日；《战
国策·燕策》中，“鹬蚌相持”的寓言小故事让你
回味良久……老师们大展身手，学习“说话的
艺术”，在诗歌、散文、小说朗诵中体会多样情
感，将语言和表演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该培训班旨在进一步普及全区中小学教
师演讲、朗诵、表演方面的基础知识，培养一批
具有朗诵、校本剧指导能力的中小学美育教
师，为全区各中小学校开展美育工作夯实基
础。

“在课堂中，老师要感染自己才能感染学
生。这次培训中，我也被培训班的教授深深感
动了，他们尽心尽力地让我们体验到课程的魅
力，这给了我很多启发。课堂绝不是死板说
教，而是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学得更开心、理
解得更透彻。”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青少年综
合发展中心参训学员陈艳说。

“在感、学、读、编、演的过程中，我们将课
本知识与艺术表演多样融合，对孩子兴趣的挖
掘和实践的锻炼达到了更深层次的水平，这些
技能的掌握将会使我们今后的教学形式更加
丰富多彩。”赤峰市翁牛特旗教育局参训学员
吕艳冬说。今年5月，自治区教育厅发布《内
蒙古自治区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
工作行动计划（2021-2025年）》，聚焦我区美
育工作问题和短板，对课程体系、美育实践、师
资建设、评价机制等工作做出具体部署。按照
部署，到2022年，我区将基本搭建完成美育教
学质量和教育水平的评价和管理机制，初步形
成教师队伍建设、中小学美育课程建设、高等
教育阶段艺术类专业建设、艺术师范专业人才
培养能力建设等机制体系，各学段美育课程全
面开齐开足。到2025年，建成普及为先、素养
为重、专业引领、适合城乡、均衡校际、面向全
体、各类机制健全完善和运行顺畅的学校美育
育人机制。

［美育］

［新风］

““五项管理五项管理””之之睡眠管理篇睡眠管理篇

近日，由内蒙古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主办、兴安职业技
术学院承办的第五届“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程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高层论坛在兴
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本届论坛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论坛设
置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个
环节。来自中共中央党校、
中央民族大学等区内外高校
的专家学者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和党史学习教
育以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等内容作了主题报
告。 （记者 白莲）

通辽职业学院
打造“师·生有话说”
办实事服务平台

通辽职业学院为扎实开
展“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
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师生

“急难愁盼”问题，依托信息
化手段创新开辟为师生服务
渠道，开发了集“师生信箱、
服务电话、钉钉最多跑一次”
三位一体的多渠道统一办事
综合服务平台——“师·生有
话说”平台。

该平台坚持问题导向，
根据师生的反馈意见，分门
别类列出实事清单，下力气
逐项督办、统筹解决，先后承
办、转办师生各类诉求 600
余件次，办结师生反映集中
的意见、建议99件次，服务
惠及全院万名师生。

（记者 白莲）

第七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举行

近日，“建行杯”第七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
决赛在内蒙古大学举行。

本届大赛由自治区教育
厅主办，主题是“我敢闯，我
会创”。大赛设高教主赛道
以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职教
赛道，参赛项目涵盖现代农
业、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社会服务等
多个领域。经过各院校初赛
和全区复赛共选拔出211个
项目晋级决赛，本次决赛采
用线上比赛方式进行。大赛
最终选出55个优秀指导教
师奖、10个优秀组织奖和10
个“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优秀组织奖。（记者 白莲）

第五届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
高层论坛举行

今年暑期，内蒙古科
学技术普及学会先后组
织安排了 30 余名大学生
科普志愿者分三批在内
蒙古科技馆参与志愿服
务，为观众普及科学知
识。 边建平 摄

志愿有我

近日，内蒙古科技大学“北疆新农人”公
益助农团队来到包头市固阳县永茂丰合作社
有机黄芪种植基地，以直播带货等方式助力乡
村振兴。 汤伟 摄

直播带货
近日，在内蒙古大学暑期“三下乡”实践活

动中，志愿者们赴我区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支教活动。 拓宇婷 摄

支教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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